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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谢文广抢劫案管辖权冲突及指定管辖的依据和理由 

南 英 蔡金芳 

 

    一、案件基本情况 

    珠海市人民检察院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指控，被告人谢文广、吴清荣、陈海生、梁安安、张立忠、

黄日光、黄斌等七人涉嫌于1997年8月26日在澳门翠怡花园翠晖阁停车场抢劫陈xx人民币24万元；1998年6

月11日在澳门东湖酒楼抢劫杜x、杜xx美元50万元、港币84万元；1998年9月11日在澳门沙栏仔街抢劫卢

xx、陈xx夫妇日元168万元；1998年10月16日在澳门司打口巴士站抢劫李xx港币135万元、张xx港币120万

元；1999年4月16日在澳门八达新村抢劫李xx美元17万元。 

    此案七名被告人中，除张立忠为湖南省慈利县居民外，其余六人均为澳门居民；八名被害人中六人为

澳门居民，两人（杜x、杜xx）为内地居民；指控的五起犯罪事实均在澳门实施，其中第二起即谢文广伙同

他人共同抢劫内地居民杜x、杜xx的预备行为发生在珠海，而实施该起犯罪的共犯之一叶成坚已于1999年在

内地法院（珠海中院）接受审判；被告人实施上述抢劫后曾多次在珠海分赃，且大部分被告人在珠海被抓

获（部分由澳门警方协助）；此案珠海市公安局侦查终结后，移送珠海市检察院审查并提起公诉。 

    二、谢文广抢劫案的管辖权冲突 

    这是一起存在管辖权冲突的案件。 

    首先，内地对此案享有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

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因被告人

张立忠是内地人，根据居住地原则及共同犯罪一并处理的原则，内地对此案享有管辖权。 

    其次，澳门对谢文广案亦享有管辖权。根据澳门基本法第19条的规定，澳门特区享有独立的刑事司法

权和终审权。澳门特区法院除继续保持澳门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则对法院审判权所作的限制，对国防、外交

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外，对澳门特区所有的案件均有审判权。而且根据澳门刑法及刑诉法典，澳门特区在

刑事案件的管辖权问题上也实行犯罪地原则。既然谢文广抢劫案的犯罪地在澳门，那么，澳门特区法院对

本案享有管辖权。 

    内地与澳门对谢文广案均享有管辖权，导致两地司法管辖权冲突。随之对此案究竟由谁管辖更为适宜

产生了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主张，由内地法院行使管辖权较为适宜。理由：在内地与澳门对双方管辖权的划分达成协议

之前，根据内地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和共同犯罪一并审理的原则，本案被告人张立忠的居住地法院享有

管辖权。鉴于该案侦查、起诉工作均在珠海进行，其中实施第二起抢劫的共犯之一叶成坚的犯罪行为已由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该案又涉及澳门，被告人抢劫后曾多次在珠海分赃，可由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管辖。 

    一种意见主张，将该案移交澳门特区审理。理由：该案犯罪行为均发生在澳门。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

规定的“以犯罪地为主，居住地为辅”的原则，在一般情况下，刑事案件应当由犯罪地法院管辖，除非由

居住地法院审理更为适宜。尽管被告人之一张立忠系湖南人，但综观全案，该案缺乏由张立忠居住地法院

审理更为适宜的理由，况且，本案大部分被告人为澳门人。所以，该案由澳门管辖较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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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指定管辖及其根据和理由 

    二00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依法指定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谢文广案行使管辖权。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谢文广案的管辖权冲突实际属于我国主权之内的区际司法管辖权冲突，而非国际

间涉及主权问题的司法管辖权冲突。澳门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依法设立的特别行政区，享有高

度自治。但无论其自治达到何种高度，澳门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的一部分，都在中国主权之内。所

以，澳门与内地司法管辖权的冲突，在性质上属于一国主权之内的区际管辖权冲突，具体说来就是内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与澳门特区间的司法管辖权冲突，与国际司法管辖权冲突、区域司法管辖权冲突炯然

不同。那么，在解决这种区际司法管辖权冲突时，就不能完全照搬国际上处理司法管辖冲突的原则与作

法，而应当立足于内地与澳门特区的相关法律。但是，国家间处理涉及主权问题的司法管辖权冲突的基本

原则，对于区际司法管辖权冲突的解决并非没有借鉴意义。比如，在刑法的空间效力问题上，各国一般采

取以属地原则为主，以属人、保护、普遍原则为辅的原则。实际上，我们也正是在参考这些原则的基础

上，并以内地与澳门的相关法律为依据，解决谢文广案的管辖权冲突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谢文广案，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被告人张立忠居住地法院对此案享有管辖权。在国内司法管辖权问题上，多数国家采取以犯罪

地为主、居住地为辅的原则，我国也不例外。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人民

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根据这

一原则，犯罪地法院对在其区域内发生的所有刑事案件都享有管辖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居住地法院完

全不享有管辖权。如果由居住地法院审理更为适宜，居住地法院当然可以主张管辖权。实际上，由于上述

规定较为弹性，究竟哪些案件适宜由居住地法院管辖，哪些不适宜由居住地法院管辖并无明确界限，居住

地法院其实随时可以主张管辖权。就谢文广案而言，由于被告人张立忠系湖南省张家界市（张家界市下辖

慈利县）人，那么，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可以“由其审理更为适宜”为由主张管辖权，这完全符

合法律规定。也就是说，在谢文广案的管辖权问题上，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具有管辖权。 

    第二，由于内地司法机关率先对此案侦查并起诉，遵循最初受理或称先理为优原则，由内地继续行使

管辖权较为适宜。 

    最初受理原则是国际公认的解决管辖权冲突的基本原则之一。该原则意味着，当犯罪行为涉及不同法

域，不同司法机关都享有管辖权时，由最初受理法域的司法机关管辖。显然，最初受理原则符合诉讼经济

与效率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几个同级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的案件，

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审判……” ，这表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该原则是持肯定态度的。一般认为，最初受

理以实际控制原则为前提。 

    第三，尽管此案只有被告人张立忠一人为内地人，但根据共同犯罪一并处理的原则，内地可对全案行

使管辖权。司法实践中，某些犯罪行为非常复杂，尤其是某些共同犯罪案件，犯罪分子人数多，作案次数

多且历时长，而且还可能跨越多地。对于这些案件各国及至国际上一般都主张整体审查共同处理的原则，

即把整个案件作为一个整体来审查，并一并处理，避免人为将案件割裂开来，如，不能由甲地管辖预备行

为而由乙地管辖实行行为，由甲地管辖内地籍犯罪嫌疑人，而由乙地管辖香港籍犯罪嫌疑人。整体审查一

并处理原则有利于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还可以避免出现同罪不同罚的现象。就谢文广案而言，因内地对

内地籍被告人张某有管辖权，故可对全案行使管辖权。 

    第四，在内地对谢文广案享有管辖权的基础上，鉴于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审理更为适宜，最高

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指定其他

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由于本案侦查、起诉工作在珠海进行，被告人曾在珠海分赃，与谢文广共同抢劫内

地居民杜x、杜xx的叶成坚的犯罪行为已由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故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珠海市中级

人民法院管辖谢文广案。 

    不难看出，在谢文广案管辖权的问题上，我们主要坚持了犯罪地为主、居住地为辅、最先处理以及整

体审查一并处理原则。在内地与港、澳司法管辖权的划分尚未达成协议之前，这些原则应当成为解决区际

管辖权冲突的基本准则，并且应当成为制定内地与港、澳司法管辖权协议继续坚持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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